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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整合與追求發展趨勢方興未艾，城市已然成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生活型態場域。城市面臨了發展與居民生活、效率與公平正義，以及有限公共資源分配等矛盾與兩難，該些問題對居民權利影響的方方面面被城市權該一新興的權利主張所涵蓋。儘管城市權概念本身仍存在諸多論辯，與城市權主張相關的權利規範與機制建立，揭示了不同層級與類別的城市權價值與實踐，此不僅彰顯城市/地方層級的政治社會所應賦予市/居民的各種權利保障與承擔義務，也提供吾人對於建構城市權相關理論概念的可能性。本文針對城市權概念論辯發展與城市民主治理關係進行探討，認為城市權的新社會契約與公民身份權利主張之實踐，有賴於以人權作為發展途徑之社會廣泛意識覺醒與共識方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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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整合與追求發展趨勢方興未艾，城市已然成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生活型態場域，諸多問題也越來越被重視：城市人民承擔了什麼樣的成本？城市應該追求什麼樣的價值？政策的優先性是否參酌人民的想法？是否為人民欲/需求？城市治理的合法性為何？城市面臨了發展與居民生活、效率與公平正義，以及有限公共資源分配等矛盾與兩難，該些問題對居民權利影響的方方面面被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
該一新興的權利主張所涵蓋，而城市權概念及其所衍生的城市社會運動、權利規範與機制建構等與城市民主治理有關的議題，不僅存在城市權概念本身的爭辯性探討，在具體實踐方面，與城市權主張相關的權利規範及城市人權保障相關建制推動，則揭示不同層級與類別的城市權價值之實踐，此不僅彰顯城市/地方層級的政治社會所應賦予居民的各種權利保障與承擔義務，也提供吾人對於建構城市權相關理論概念的可能性，其對於當代城市社會發展與人權保障促進之意義及影響不言可喻。本文首先針對城市權的內涵進行評介，其次針對與城市權相關的規範與實踐層面進行闡述，最後從城市民主治理的角度檢視城市權概念之可能實踐途徑並作全文總結。
2、 城市權概念評介

    儘管國家仍是當代權利主張與落實的實際關鍵者，城市卻已成為人類在以資本主義體制為主導運行的全球化時代下的居住與跨界移動主要政治社會載體。由於城市化的進程加快，目前全球已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城鎮之中，而其中約有十億的人口棲身於城市角落和邊緣的貧民窟之中而處於饑餓掙扎狀態。城市貧困化造成的環境壓力和治安隱患，爲人類發展帶來直接威脅。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提出之「和諧城市」訴求，即在號召人們用包容的心態來應對在城市化進程中所産生的貧困問題，從而形成一種和睦相處、共同繁榮的城市文化(Tibaijuk, 2008)。
（1） 城市權問題意識
    工業化、都市化、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體制發展過程中，不僅使得國家、城市、以及個人公民身份權利之間的關係發生實存內涵的改變，也使既存政治經濟契約不時顯露其內涵的侷限性。有關城市權概念論述的提出，最早可見諸1968年適逢法國巴黎五月事件，列菲伏爾(Henry Lefebvre, 1901-1991)所出版的〈接近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著作，其後的城市權論者與Lefebvre在對於都市問題的反思上，不僅獲多或少存有對於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全意志」(general will)與「社會契約」政治哲學論述進行辯證檢視的邏輯意涵，也存有對於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主流政治經濟論述的批判性回應(Fernandes, 2005)。
    從城市權的更為宏大的政治計畫中，可見其對於現存世界裡由城市空間的交換價值主宰使用價值的批判性經濟意涵(Carrasco, 2010)。法律體制負有保證城市之中各項權利的責任義務，右派（經濟自由、資本主義）與左派（社會的、安全的、公平的）的主張皆然，但在當今世界中，卻可見到對於資本的偏袒更甚於社會，城市權論者認為優先性應予以扭轉。從發生於城市之中的包括住房、交通、教育、同志的空間權利、文化權利等在內議題的各種抗爭可見，權利理念與政策實踐之間存在現實的侷限性，成為城市權概念與相關論述產生的主要問題意識。
    城市之中民主和選舉的衰落所導致的城市治理轉變之一，是從政府(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轉向，為保證地方在全球經濟中更大的競爭力，地方政府必須釋放、外包出一些功能，使其可以重新配置，類似成為一個更具彈性的企業，而伴隨此種轉變而形成的新形態地方治理機構，在制定關於形塑地方新政策時，地方居民的參與及權利不斷地被排除與剝奪(Purcell, 2002)，城市權的提出遂成為解決這類問題的主張之一。
（2） 城市權內涵與主張
    Lefebvre將城市權描述為「其他重要權利的加總」(the summation of other crucial rights)，包括「不被疏離排除於日常生活空間的權利」以及「不被剝奪城市當中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財貨的權利」(Carrasco, 2010)。所謂的城市權不單指對於受控制消費的官僚社會的消費權之取得，還包括人類的創造性活動的需求，以及追索訊息、象徵、想像及遊戲的全貌需求(引自Somon Parker原著，王志弘、徐苔玲譯，2007:30)。Harvey(2003:940-941)認為城市權所要抗爭與尋求的，乃是在資本主義階層體系（例如私有財和利潤率）壓制下，提昇城市居民所應具有的不被疏離與剝奪的權利。換言之，法律體制有義務解決資本主義式的包裹權利所帶來的矛盾，而恢復居民被剝奪的包括安全的工作、住所和合理生活/存標準所得在內的各項權利，在全球的議程當中乃有其明確的優先性。城市權的主要內涵在於重新省思貧窮者被剝奪的公民權、遭致削弱的自主性，以及喪失對於影響形塑自身生活過程，或是Escobar(2001)所稱的對於存在於新自由體系霸權之外的權利之剝奪，其與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生產的城市化進程之間所形成的結構性內在聯結。
    對於城市權論者而言，社會變遷發展中實質的公共空間亦是城市權取得的關鍵。Staeheli & Mitchell(2008)指出，公開集會的傳統信條是由政府管理時間、地點甚至演講內容，經由這種核准制的授權來避免或預防出乎（政府）意料的言論與踰矩行動，但卻因此威脅到真正具效率、具組織的公共傳達效率與實踐，使得城市公開空間的使用取得成為一種特權。城市權論者則主張公共空間是城市社會得以展現其內部各殊異物質、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場域，透過發聲、碰撞、磨合，看似騷亂的現象反而把城市轉化成一個整體，對於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應予保障。

    城市權論者關心如何理論化積極的城市公民權，城市權的價值體現在城市之中主張存在的權利，聚焦於城市形式的重構，並允許不同差異的交互作用、資訊自由流通、價值交換(Lefebvre, 1996a: Ch. 15; 1996b:194-196; Isin, 2000)。城市權論者之於城市權和空間生產的討論，留下值得重新省思之處，其堅持激進的開放以及對人類潛力無盡的期待，未能清楚定義實在的空間，也少能從規範的架構評價當代城市的政策制訂實驗(Harvey, 2000:183; McCann, 2002:77-79 )。城市權的出現，可以挑戰和重新思考現有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公民權概念。Purcell(2002:99-108)認為，Lefebvre提出的城市權圖像是一個好的卻非完整的起點，城市權提供了一種新的城市政治選項，但我們無法預測這樣的方式可以產生什麼樣形式的城市政治，面對不同城市，以及在不同層面上的城市權，如何與國家權力或國際力量相互區別，其權利的賦予程度，以及是否對於所有居民公平的授權，其性質是值得探討的。
    以居民為主的城市權，居民是權利的主體，也是追求此權利的實行者，面對城市問題，是否應捨棄國家層面的考量，或完全打破國界的範圍，在某些考量上，這關係到如何界定哪些人是政治成員應予涵括在內，在城市權的概念中，這樣的界定與分野並非自明的，而是經由包括其他非國家政治身分關係所形成的社會政治抗爭而產出。激進的城市權論者挑戰資本主義城市更勝於種族主義城市，認為勞動階級為城市權運動的主要代理人。然而，居民的概念並不侷限於一個特定的社會族群範疇，欲建構更根本更公正的城市民主，有必要對於城市權進行更深入與完整的探討。
3、 城市權運動與規範機制倡議

    對於既存權力系統的質疑是城市權的主要問題意識之一，如何將城市權的道德性主張具體轉化為實際的權力要求，以削弱既存不公平體系的權力，並強化權利遭受風險之人們的權利及生存條件，可以說是城市權從概念、倡議到實踐的社會運動主要目標(Perera, 2008:12-13)。

    城市權的社會運動尋求透過在國際/區域範圍的聯合規約、國家的憲法與城市規章，以及許多城市之中的法律和政策內，將構成城市權關鍵要素的城市與財產的社會功能納入其中，以在傳統普遍的私有產權架構下，明確地創造出資產擁有者對於更大社群所需負有的義務，並伴隨形成一種免於被排除發展和異化的自由之權利保障(Pindell, 2008)。晚近城市權的社會倡議運動，具體展現在各種不同形式類型的城市權價值體現之相關規範建立與推動，包括《教育城國際憲章》 (2001)、《歐洲城市人權維護憲章》 (2003)、《亞伯丁議程-大英國協地方民主與善治實踐原則》 (2005)、《歐洲男女在地平等憲章》 (2006)等國際性或區域性規範，以及《巴西城市規約》 (2001)、《蒙特婁權利責任憲章》(2006)、《維多利亞權利人權責任憲章》(2006)等地方層級規範，以及刻正尋求簽署中的《全球城市人權議程憲章》、《城市權世界憲章》等(Brown & Kristiansen, 2009)，然而，與城市權相關的現存權利規範往往存在缺乏明確性的權利保障機制與具體實踐內容的問題。
城市層級的相關人權建制對於各國人權保障的功能角色不亞於國家人權機構的重要性。城市人權的實踐與城市居民對於地方政府治理的正當性評價因此相互聯繫，猶如地方政府對於全球暖化現象而相對於中央政府所主動率先積極的行動回應，地方政府藉由對於地方社群不同人權問題的積極回應，旨在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更具透明課責化與可信賴(Neubeck, 2007)。
國家人權機構的設立並非建構「人權城市」的先決條件，地方自治的民主治理精神內涵賦予了地方政府進行城市人權機制建構的靈活空間。在各國城市相關人權機制推動設立實踐方面，儘管對於人權保障機制的名稱、定位、組成及運行方式型態多元，然而，設立接受城市人民提出關於其人權遭受侵犯之申訴管道救濟機制，以及建立具有發揮監督調查城市人權侵犯事實與否之功能的人權監督機制則為多數城市所採用。幾乎可以說，城市居民人權保障與促進機制的建立與人權相關資訊措施服務的提供已成為現代城市治理政策不可分割的一環。
4、 城市權主張與城市治理

    城市權是一個重新主張和擴展公共領域的奮鬥，透過迫使規劃和分區的部門負起社群需求的責任；為了擴張公共範圍，城市權必須透過建構和實踐深層的民主力量來實現，因而有必要儘可能地讓更多人能夠參與地方公共資源配置的決策。城市權的本質是一個權力的策略，城市權的推行並非獨立的個體足以完成，城市權須帶領更多團體建構更深的結盟關係。城市權的基礎奠立在與種族、階級、性別和意識形態相涉的工人階級、貧民和移民等群體，透過組織的活動，城市之中的人民發展出一個集體認同的感受和他們的集體權力。城市權是參與性更超越選票箱而更為受歡迎的深層民主權利，這樣的權力應該在社群的機構中呈現出來，社群可以透過建構民主機構，來獲得資源的控制和影響人們生活的決定(Perera and Urban Strategies Group, unknown date)。
城市公民社會作為公眾意見討論審議匯集的公眾意見發展場域，在現代城市的永續發展中扮演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城市公民社會中的利益團體代表在城市治理行政機構中的意見角色更是城市治理中不可忽略的成員。然而，城市權的概念提出重新省思城市當中的特定利益團體被納入城市行政決策機構作為公民社會公眾意志代表的功能與侷限問題。即使是在強調「社區/社群」領袖(community leadership)作為參與地方治理決策過程的代表過程中，亦必須注意到對於社區/社群定義的迷思，以及社區領袖如何衡平自身所代表的社區以及社區/社群網絡的不同期待(Gaventa, 2004:16-17; Taylor, 2004)。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促進社會多元概念政策的同時，城市治理的回應者對於相似議題的不同多元聲音卻經常缺乏耐心，而且很明顯地是偏好與某一部門的單一意見進行對話(Gaventa, 2004:17; Taylor, 2004)。
對於城市權主張由居民取回對於城市空間與治理的決策權利/權力的更好理解，在於認知到僅僅提供城市人民參與城市公共事務決策的空間並無法確保有效的城市公眾參與。城市公眾參與文化的內涵是影響城市民主體系能否成功運轉的內在要素(Griffith, Plamenatz, and Pennock, 1956:101-137)，城市治理體系本身是否具有永續性，將與城市公民的政治容忍度、人際互信度，以及城市的社會資本高度相關(Almond and Verba, 1989; Sullivan and Transue, 1999:625-650)。城市居民的自我賦能與實現以及對於民主參與覺醒的自願性提升，是城市社會、文化、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基石。
城市治理的民主展現有必要超越定期舉行選舉的代議民主形式，而強化城市居民在實質「自治」意義上的自我意識覺醒。這需要對包括城市政府首長、城市議會議員、社區里長，城市菁英意見領袖與團體，以及城市居民彼此之間的治理互動模式重新進行檢視與關係模式再造；同時，也需要對促進城市公眾民主參與意願的城市民主決策機制與治理方案進行改革創新。
城市治理者應該將城市居民納入參與決策的制訂過程裡，尤其是參與城市公共預算及支出的決策過程，並且能夠讓城市居民感受到其意見會被實際尊重採納，如此方能避免因為形式的民主而落入「商議的超載與疲乏」(consultation overload and fatigue)狀態(Alison Dunn et al., 2007:3)。另一方面，在強調公共治理的權力下放的同時，中央政府部門/單位發揮強有力的協作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換言之，對於城市民主體系功能的成功運行而言，「協作的權力下放範式」 (model of coordinated decentralization)發揮的效用應更甚於僅僅是強調「自治的權力下放範式」 (model of autonomous decentralization)( Gaventa, 2004:24; Fung & Wright, 2001:22)。

人民主權(people’s sovereignty)的概念探討通常較多集中於國家這個層級(Reisman, 1990:866, 869)，然而，在更多時候，人民主權的具體展現場域是在「地方治理」這一層級。人民主權在城市治理中要能獲得完全的實現，必然涉及是否存在實質有效的城市居民民主參與機制，以及是否具備積極正面的城市居民民主參與意識文化該二項影響城市民主體系運轉的要件因素。城市權作為對於城市民主治理形式的激進性政治主張之一，不可避免地將衍生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城市居民與政府、其他組織機構之間的治理關係之衝撞、協調與合作。城市權論者極力尋求創造建構的新公民身分權利，不論是僅屬烏托邦理想或必然將是一場激進的城市社會革命，其具體實踐問題，一方面必須面臨對於包容移民在內的少數社群投票權的政治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遭遇政黨輪替後政策無以為繼，或是囿於貧困而影響居民思考生存權以外事務(Brown & Kristiansen, 2009:39)，從而降低城市權社會運動的群體能動性之阻礙，同時，也可能再次引發對於國家的角色應否返回的問題。
5、 結語
    城市權作為解構公民身份的一種權利主張或途徑的價值，在於城市空間的產生必然牽涉其中的社會關係再造。城市民主體系與城市社會成員個人彼此間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城市社會集體意識與個人主義相調和的基礎之上，從而城市民主體系乃得以在平衡機制的約制之下，成就城市社會成員個人自由的解放與發展。全意志並非個人意志的簡單加總，城市權作為一種實踐性價值，在於其尋求建立新的政治契約，創造新的法律政治條件，以有效呈現當代社會關係的社會公民身分權利；城市權的社會運動是再民主化的過程之一，藉由建立新的城市法規範秩序，以促進城市發展及改革過程中，能夠信守社會空間包容性原則以及對於環境永續的承諾。

    「城市」作為人類政治社會基本單元，其對於公民社會成員的人權意識建構扮演的重要介面機制作用，健康的城市公民人權價值態度認知是建構「和諧的社會互動」之人權世界願景的基石。城市人權文化體現城市公民的人權意識認知，唯有居住其中的城市居民超越政治意義的公民身份與權利認同，形塑人權取向的發展依歸(Sano, 2000)，從而視沒有任何區別歧視的各項人權的全面實現為人類尊嚴的本身，而非一種贈與，如此方能使城市權的主張超越烏托邦理念或激進社會革命行動之爭，而獲致「和諧社會」之建構實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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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rsuing, ci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arena of life for human society. Cities and habitants have encountered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life, efficiency and justice,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limited public resources which are discoursed by the concept of right to the city. Although the right to the city is a contending concept, human rights norms embodying different values of as well as regimes practicing the right to the city not only oblige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tect habitants’ rights in the political society but also provide a possibi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 as well as theorizati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ding concept of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relation to democratic city governance. It argues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a new social contract as well as the citizenship based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awakening consciousness and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a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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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或譯稱為「接近城市的權利」(王志弘、徐苔玲譯，Somon Parker原著，2007:29-31)，為行文論述之簡便，本文統一以「城市權」進行相關論述。


� 有關促進公眾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的經驗作法，可參見Calvin & Foxman (Ed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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